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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603 证券简称：乔锋智能 公告编号：2025003 

 

乔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投资概况 

乔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高端装备生产基地项目

（二期）的议案》，为提升公司在华东区域的生产供应能力，公司决定通过全

资子公司乔锋智能装备(南京)有限公司购置工业用地并建设“高端装备生产基地

项目（二期）”。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投资建设高端装备生产基地项目（二期）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 

二、投资进展情况 

2025年3月24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乔锋智能装备(南京)有限公司”与“南京市

溧水区人民政府永阳街道办事处”签署了《溧水区工业项目投资建设协议书》（

以下简称“协议”或“本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双方 

甲方：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永阳街道办事处； 

乙方：乔锋智能装备（南京）有限公司。 

2、乙方新建数控机床研发制造项目（二期），项目使用工业性质土地约

122.80亩（具体面积以相关部门测定为准），建设厂房、办公楼、研发中心，

项目亩均投资不低于350万元/亩，产值不低于500万元/亩，税收不低于20万元/

亩。 

3、乙方须于土地摘牌之日起2个月内取得项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于

摘牌之日起3个月内动工建设，项目建设周期为23个月。 

4、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后3个月内以转账的方式缴纳地价总额的10%，作

为履约保证金至甲方指定账户，项目如按期开工，甲方无息退还乙方保证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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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否则，不予退还；项目如按期竣工，甲方无息退还乙方剩余20%的保证

金，否则，不予退还。如因甲方原因导致项目无法按期开竣工除外。 

5、乙方自投产达效之日起，保证亩均税收不低于20万元/亩，项目亩均税

收未达本协议约定标准的，须限期整改，整改期最长不超过1年。整改后亩均税

收仍达不到协议约定标准的，应按实际上缴税收与协议约定税收标准的差额作

为违约金由乙方向甲方支付。乙方税收不达标又拒不补缴税收差额违约金的，

经甲方催告后乙方未足额补缴的，甲方有权对土地和地上建筑物进行处置。如

遇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本协议约定税收无法完成，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6、乙方投资的项目必须符合国家、江苏省产业政策和《南京市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符合溧水区产业准入标准。乙方所取得的项目建设用地只能用

于本协议约定的项目建设，不得擅自转让（包括通过土地使用权出资、项目公

司股权转让等方式间接进行转让）；擅自转让的，转让行为无效。 

7、本协议在执行过程中若遇国家省市区相关政策法规的调整，使得本协议

条款中内容与政策法规有抵触或不符合的，按调整后的政策法规执行。 

8、本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乙方参与项目用地竞拍但未能竞得项目

土地的，本协议自行终止，甲方全额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乙方投入的前期费

用均由其自行承担。 

三、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资产结构健康，经营活动现金流较好，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于公司及乔

锋智能装备（南京）有限公司的自有或自筹资金，并将根据项目进度逐步有序

投入，短期内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合法利益。从长远来看对公司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公司提

高华东区域生产交付能力，促进公司进一步扩大在华东区域市场的经营规模和

市场占有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四、投资后续事项及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项目建设所需工业土地使用权需通过法律法规规定的竞拍程序取得

，并且项目建设尚须报项目所在地规划、环保等部门审批，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2、项目的实施和运营与市场供求、国家产业政策、行业竞争情况等因素密

切相关，上述因素的变动可能对项目的建设运营和预期效益带来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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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的具体建设计划、建设内容及规模、建设进程、投资金额可能根据

业务发展需要、市场需求和政府政策调整等因素，在董事会、股东大会授权范

围内进行相应调整。 

4、公司后续会按照当地相关部门要求，积极推进项目建设工作，密切关注

本次投资事项后续进展情况，根据信息披露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溧水区工业项目投资建设协议书》。 

 

特此公告。 

 乔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5日 

 


